
第三章 教師群的組成及其活動 

一、教師來源與背景分析 

（一）帝大政學科 

1.招 聘 

帝大政學科的教師招聘情形，目前仍不甚清楚。惟台北帝大於籌備階段，

曾於日本內地招募教師，並將受聘者送往歐美留學二年，資助其購買研究上或

教學上必需的設備和圖書，其中包括文政學部七位教師。1 與當時日本各帝國

大學一樣，台北帝大政學科亦從畢業生中選拔優秀者留校任教。政學科第一屆

畢業生秋永肇，畢業後任副手（可留校做研究），次年任助手，1938 年擔任講

師，1944 年轉赴九州大學。第二屆畢業生東嘉生入大學院（研究所）專攻經濟

學，歷副手、講師，於 1943 年擔任助教授（副教授），同為第二屆畢業生的山

下康雄，畢業後任副手，1937 年被徵召入伍，於 1940 年擔任講師，教國際法。

2

2.族群別與性別 

教師的族群別，幾全為「內地人」（指戶籍在日本內地者），且無任何一

位女性（參見表 3-1）。亦為第二屆畢業生的台灣人鍾璧輝，1932 年畢業後任

副手，至 1940 年才擔任助手，但再經兩年之後即離職，與畢業後同樣任副手的

山下康雄的境遇有別。此外，屬台灣人的第四屆畢業王燮村（王野高光）、第

五屆畢業林德旺、第六屆畢業陳加溪、第七屆畢業張松標，均於畢業後擔任副

手，卻都始終未能擔任助手。3 其間是否有族群上的歧視，啟人疑竇。 
                                                                          
1 參見松本巍《台北帝大沿革史》（蒯通林譯，台北，1960），頁 7。以下提及教師人名時，
均省略做為「敬稱」的「教授」一詞。 

2 參見陳昭如＜初探台北帝大政學科的法學教育與法學研究＞，《Academia－台北帝國大學

研究－》2，1997-5，頁 41-43。台北帝大設有「副手」制度，副手是職員以外的名額，大學

畢業後繼續在校研究而製定此制度。見松本巍，同上註，頁 19。 
3 參見陳昭如，同上註，頁 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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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帝大政學科法律學門教師背景一覽表（1928-1945） 

教 師 到校
期間

性別 族群別 學 歷 備 註 

井 上 孚 磨 1928 男 內 法學士  
土橋友四郎 1928 男 內 法學士  
安 平 政 吉 1928 男 內 法學士、文學士  
坂 義 彦 1928 男 內 法學士  
杉 山 茂 顯 1929 男 內 法學士  
菅 原 春 雄 1929 男 內 法學士  
宮崎孝治郎 1929 男 內 法學士  
筧 克 彥 1930 男 內 法學博士 東京帝國大學教授 
田中耕太郎 1931 男 內 法學博士 東京帝國大學教授 
後藤和佐二 1932 男 內 法學士 台灣總督府法院判官 
立 作 太 郎 1933 男 內 法學博士 教授國際公法，屬政治學政治

史講座；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
授 

中 野 峰 夫 1933 男 內 法學士 台灣總督府法院判官 
中 川 正 1933 男 內 法學士  
園 部 敏 1936 男 內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士，英國、

法國、德國研究 
朝鮮總督府京城法學專門學校
教授 

中 村 哲 1937 男 內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士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助手 
恒 藤 恭 1937 男 內 法學士 大阪帝國大學講師 
中 井 淳 1938 男 內 法學士  
後 藤 清 1939 男 內 法學士  
烏賀陽然良 1939 男 內 法學博士 京都帝國大學名譽教授 
山 下 康 雄 1940 男 內 台北帝國大學法學士 教授國際公法，屬政治學政治

史講座 
姉 齒 松 平 1930 男 內 中央大學專門部法學士 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判官 
西 村 信 雄 1941 男 內 法學士  
植 松 正 1941 男 內 文學士、法學士  
中 口 卯 吉 1942 男 內 法學士 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判官 
草 薙 晉 1942 男 內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士 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判官 
明 石 三 郎 1943 男 內 法學士  

資料來源及說明： 

王泰升製表。本表僅收錄帝大政學科中講授法律學的教師，排除了講授經濟學和政治學的

教師。「內」表示「內地人」，即具有日本內地戶籍者。參見陳昭如、傅家興〈文政學部—

政學科簡介〉《Academia—台北帝國大學研究通訊—》1，1996-4，頁 23-27、頁 38-48，

附表一、四；興南新聞社《台灣人士鑑》（台北：自刊，1943），頁 1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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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經歷 

帝大政學科內屬於法律學門的教師，其最高學歷大多是法學士。依目前所

知，似乎不少係畢業自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當中的安平政吉以及植松正，皆

兼具法學士及文學士的學位，且恰巧都是教授刑法。又，四位擁有法學博士的

教師，均是現任或曾任東京帝大或京都帝大的教授，但除烏賀陽然良正式擔任

商法講座外，其他三位（即筧克彥、田中耕太郎、立作太郎）僅是短期來台北帝

大講學而已（參見表 3-1）。 

這些教師來台任教前，有些曾在日本或朝鮮擔任過教職，但除了園部敏外，

都是短期講學的教授（即筧克彥、田中耕太郎、恒藤恭、立作太郎）。也有現職

為台灣法院判官的教師，即後藤和佐二、中野蜂夫、姉齒松平、中口卯吉，以

及草薙晉，前四位都是講授與司法實務關係非常密切的民事訴訟法，最後一位

則教授民法親屬繼承（參見表 3-1）。相較於其他帝國大學法科而言，當時台北

帝大的師資狀況如何，尚有待未來進一步研究。 

4.意識型態 

政學科的法律教師，即然全為內地人，當然流露出「日本認同」，且因係

暫居或在台時間尚短，難以期待其產生擁護台灣利益（相對於日本內地利益）

的意念。 

不過，多數的政學科老師仍保有自由主義氣息。根據 1928 年入政學科就讀

且畢業後留校任教至 1944 年的秋永肇的回憶，台北帝大設立後不久即面臨經濟

恐慌、戰爭降臨，但政學科老師們猶以自由主義者占多數，相對於當時濃厚的

右翼軍國主義思想，顯得相當中立。然而像來短期講學的筧克彥，則是秉持「天

皇制神學的憲法思想」，批判美濃部達吉天皇機關說的反自由主義學者。4

（二）台大法律系暨法律學院 

                                                                          
4 參見同上註，頁 33。另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憲法史初探＞（收入王著《台灣法律史

的建立》，台北，自刊，1997），頁 19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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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 聘 

台大法律系於設置後，自中國內地及本地招聘教師。台大接收當局對於法

學院的教師，原預定從中國內地既有師資中，尋覓願來台大任教者，但 1948 年

之前除了到台大擔任系主任、院長的洪應灶、劉鴻漸外，只有安裕琨一名法律

系教師，以及主要在台大行政部門任職、而在法律系兼課的孫嘉時。不得不「就

地取材」時，才聘用原本沒教學經驗、但曾從事司法實務工作的台灣本地人戴

炎輝、蔡章麟、洪遜欣，以及似乎也沒司法實務經驗的張燦堂。惟戴、蔡、洪

等三人以及 1949 年始聘用之曾任日本判事的陳茂源，均是東京帝國大學法學

士，張燦堂則為東北帝國大學法學士，以帝大政學科的標準而言，應都夠資格

擔任教職。1949 年中國政局動盪，較多中國大陸現有法律系教師轉赴台大任教，

例如梅仲協、林彬、曾紹勳等等。為方便本節的討論，表 3-2 列出 1946至 2000

年為止，就法律學門曾任講師以上的教師。 

表 3-2：台大法律系教師背景一覽表 

教 師 
到 校 

 
時 間 

性 

別 

族 
群 
別 
學 歷 政府部門與司法實務工作 資 料 來 源

戴 炎 輝 1946.10 男 本 日本東京帝國大
學法學士、法學
博士（在職中取
得） 

日本高等文官司法官科考試及格，

於高雄執業辯護士（日治） 
高雄縣潮洲郡郡守（戰後），高雄
地方法院推事，司法院大法官，司

法院院長 

《台大論叢》

7:2，1；《台大
論叢》21:2，卷
前語；《司法院

Ⅰ》91 
洪 應 灶 
（力生） 

1946.12 男 外 東吳大學法律

系，廈門大學，
紐約大學、倫敦
大學研究 

司法院大法官 《司法院Ⅰ》

118；馬漢寶訪談

安 裕 琨 1947.03 男 外 德國柏林大學法
學博士 

- 馬漢寶訪談 

蔡 章 麟 1947.08 男 本 日本東京帝國大
學部及研究所 

日本高等文官司法科及行政科考試
及格，日本青森等地內地地方法院

推事，大阪高等法院候補推事，大
阪地方法院庭長，台灣省行政長官
公署法制委員會委員，台灣省政府

法制室簡任參議，大法官 

《台大論叢》
6:2，1 

洪 遜 欣 1947.08 男 本 日本東京帝國大
學法學士 

日本司法官考試及格，日本內地廣

島等地方法院推事，台灣省行政長

《當代名人》，

75；《台大論叢》

 －64－



官公署法制委員編審，大法官 11:2，1-5 
劉 鴻 漸 1947.08 男 外 京都大學法學士 - 何尚先訪談 
張 燦 堂 1947.08 男 本 日本東北帝國大

學法學士，特許
大學法學博士學
位 

台北市民政局長，立法委員 《當代名人》371

孫 嘉 時 1948.08 男 外 朝陽大學法學士 - 李茂生訪談 
劉 甲 一 1948.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耶

魯大學法學博士

（在職中取得）

- 劉著《公司法原

論》；王泰升訪

談 
梅 仲 協 1949.01 男 外 法國巴黎大學法

學博士 
- 馬漢寶訪談、何

尚先訪談 
林 彬 1949.01 男 外 北京大學法律士 各級法院檢察官，審判官，庭長，

立法委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第

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大法官，司法

行政部部長（1950） 

《法務部Ⅰ》105

曾 紹 勳 
（伯猷） 

 

1949.08 男 外 北平大學法學士 浙江高等法院庭長，最高法院推

事，司法行政部常務次長，大法官 
第一一二次「會

議」，言「續聘」；

馬漢寶訪談記錄

《朝陽》77；《司
法院Ⅰ》117  

陳 茂 源 1949.08 男 本 日本東京帝國大
學法學士 

戰前於日本任判事 王泰升《台灣日

治時期的法律改

革》174 
陳 棋 炎 1949.08 男 本 日本松本高等學

校，台大法學

士，芝加哥大學

進修，日本東

京、中央大學研

究 

 《當代名人》897

涂 懷 楷 1949.08 男 外 中央大學法律系

畢業，日本中央

大學研究 

台中地方法院院長（1946），嘉義
地方法院院長，台北地方法院院長 

《司法院Ⅲ》

308；第一一二次
「會議」，言「續

聘」；《台大論

叢》29:1，83 
張 國 鍵 1950.08 男 外 國立北平大學法

律系 
福建省民政廳長，省政府人事室主

任，連江、南安縣縣長，台灣省行

政長官公署人事室主任，省政府人

事處處長，職位分類計畫委員會設

計組組長（完成公務職位分類法） 

第一一二次「會

議」；《當代名

人》 831；《台
大論叢》7:1，1

金 世 鼎 1950.08
？ 

男 外 中央大學法學
士，巴黎大學法

學博士，革命實

踐研究院第十九

期及聯戰班第五

期結業 

上海地方法院檢察官，首都高等法

院推事庭長，最高法院推事兼書記

官長，大法官，民法研究修正委員

會召集委員（民法總則，親屬繼承） 

馬漢寶訪談記

錄；《當代名人》

729；《中外雜誌》
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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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禕 成 1950.08 男 外 東吳大學法學士 天津地方法院推事，上海執業律

師，上海地方法院民庭推事兼庭

長，司法行政部主任參事，國民黨

中央政策委員會秘書，中央委員會

秘書處副主任 

《當代名人》669

林 紀 東 1950.08 男 外 北平朝陽大學法
學士，日本明治

大學法學院研究

司法行政部刑法修正委員會委員兼

召集人，大法官 
《當代名人》61

趙 琛 1950.08 男 外 日本明治大學法
學士 

行憲前立法委員，首都高等法院院

長（中國大陸），法務部檢察長  
《朝陽》75；《法
務部Ⅰ》16 

查 良 鑑 1950.08
？ 

男 外 南開大學政治
系，東吳大學法

律系（大陸），

密西根大學法學

博士與法理學博

士 

上海第一特區推事兼書記長，四川

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檢察官，司法行

政部參事，重慶地方法院院長

（ 1943），上海地方法院院長
（1945），政務次長（1950），最
高法院院長，司法行政部部長 

一○五次「會

議」；《傳記》

65:4，140-141；
馬漢寶訪談 

姚 淇 清 
（政治系）

1950.08 男 外 美國耶魯大學法

學博士（JSD）
教育部高等教育次長，駐巴黎聯合

國教科文組織大使 
《當代名人》736

馬 漢 寶 1950.08 男 外 台大法學士、美
國哈佛大學研究

考試委員，大法官，大學法修正委

員會委員，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研

修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 

院辦 

鮑 德 徵 1950.08 男 外 - - 第一六五次「會

議」，言「續聘」

翟 楚 1952.08 男 外 - -  
陳 樸 生 1952.11 男 外 福建法政專門學

校 
地方法院推事（上海第二特區，鎮

江，貴陽），貴州高等法院庭長，

最高法院推事，最高法院庭長，最

高法院院長，大法官 

《當代名人》139

曾 繁 康 1953.08 男 外 中央政治學校大
學部行政系畢

業，美國密蘇里

大學研究院畢業

大法官 《當代名人》924

陳 顧 遠 1953.08 男 外 北京大學政治系
畢業 

審計部機要秘書，訓政時期立委，

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黨部改造委

員，行憲後第一屆立法委員，政策

委員 

《當代名人》394

徐 世 賢 1953.08 男 外 - 司法行政部常務次長（1950） 《紀要》1035 
馮 承 基 
（法律專

修科） 

1953.08 男 外 北京國立醫科大

學肄業，財政部

鹽務學校畢業 

 《當代名人》

2171 

曹 文 彥 1953.08 男 外 中央大學法學
士，美國加利福

尼亞大學法理學

博士 

駐澳洲領事，副領事（1936-1944），
外交部情報司第一科科長，教育部

國際文化事業處處長，駐美大使館

文化參事 

《當代名人》845

張 甘 妹 1953.08 女 本 台大法學士，日
本東京大學、東

京齒科大學、慶

省府委員，法務部犯罪研究中心委

員 
院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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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大學研究 
施 綺 雲 1953.08 女 本 台大法學士 -  
張 鏡 影 1953.08 男 外 北京法政專門學

校畢業，日本早

稻田大學研究 

縣知事（湖北大冶），州知事（陽

興，威寧），國民政府秘書，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 

第二九一次「會

議」，言「續聘」；

《當代名人》844
高 化 臣 1953.10 男 外 - -  
王 伯 琦 1954.08 男 外 東吳大學，法國

巴黎大學法學博

士 

司法行政部參事 《王伯琦法學論

輯》作者簡介 

徐 道 鄰 1954.08 男 外 德國柏林大學法

學博士 
國防設計委員會，行政院參議（任

司法組主任及訴願審議委員會常務

委員），駐義大利大使館代辦，國

防最高委員會參事，考試院考選委

員會委員（1938）、銓敘部甄核司
長（1942），行政院政務處處長

（1945），台灣省政府委員兼秘書

長（1947），江蘇省政府秘書長 

《傳記》30:5，
130-131 

韓 忠 謨 1954.08 男 外 國立中央大學法

律系，耶魯大學

法學碩士，耶魯

大學法學博士班

肄業 

吳縣地方法院推事，司法院副院

長，司法行政部秘書、主任秘書 
《傳記》63:5，
139 

何 孝 元 1954.08 男 外 哥倫比亞大學政

治學博士，芝加

哥大學法學博士

律師，國防部法規司中將司長，華

中軍政長官公署副秘書長 
第二八九次「會

議」，言「續聘」；

《傳記》43:3，
145 

李 學 燈 1954.08 男 外 中央大學法學士 首都地方法院推檢，司法行政部秘

書，上海地院推事，武穴地方法院

院長，重慶地方法院，代四川高等

法院第一分院首席檢察官，遠東敵

人罪行調查委員會（1940），貴州
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院長，行政

法院評事兼庭長（台灣），台灣高

等法院院長，大法官 

第二八九次「會

議」，言「續聘」；

《當代名人》663

楊 嘉 齡 1954.08 男 外 - - 第二九一次「會

議」 
桂 裕 1955.08 男 外 上海東吳法科 上海第一特區法院推事，高院推

事，國防最高委員會簡任秘書，於

國際法庭甲級戰犯審判任檢察官，

司法院參事 

《當代名人》779

石 志 泉 1955.08 男 外 日本東京帝國大
學法學士 

司法行政部次長，國民政府司法行

政部常務次長，制憲國民大會代

表，司法院副院長 

第三三三次「會

議」；《朝陽》

70；《法務部Ⅱ》
487 

何 尚 先 1956.01 男 外 台大法學士、美
國哥倫比亞大學

訪問學人 

司法院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

委員 
院辦 

張 慶 楨 1956.08 男 外 吳淞中國公學文 監察院法規整理委員會主委，監察 《當代名人》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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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東吳大學

法學士，美國芝

加哥西北大學法

學博士 

委員，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司

法院法規整理委員會委員，中央執

行委員會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兼召

集人，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

員，中央執行委員會政策委員會兼

任委員，立法委員 
呂 光 1956.08 男 外 美國狄北大學法

學博士 
行政院顧問，行政院設計委員會委

員，國家安全委員會委員 
《當代名人》617

姚 瑞 光 1956.08 男 外 中央政治大學法
律系 

新竹地方法院民庭推事，台灣高院

台南分院辦事，台南高分院刑庭審

判長，台灣高分院推事，台灣高院

民庭庭長，最高法院推事，最高法

院民庭庭長，大法官 

《司法院Ⅰ》131

彭 明 敏 
（政治系）

1957 男 本 日本東京帝國大
學政學科肄業，

台大政治系畢

業，加拿大麥基

爾大學法學碩

士，法國巴黎大

學法學博士 

聯合國大會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 《名人錄》230

李 潤 沂 1958.08 男 外 北平大學法律學

士，日本東京帝

國大學研究，中

訓團黨政班十五

期，革命實踐研

究院研三期，戰

地政務研究會十

九期結業 

軍法處長（三十七集團軍總部，河

西總部，新疆總部，第一戰區長官

部，西安綏靖公署，西南軍政長官

公署），光復大陸設計委員會國家

戰略研究委員，大法官 

《當代名人》617

王 啟 中 1958.08 女 外 - -  
張 震 寅 1958.08 男 外 - -  
俞 叔 平 1959.08 男 外 奧地利維也納大

學法學博士 
我國駐聯合國代表 何尚先訪談 

柯 芳 枝 1960.08 女 本 台大法學士、美
國華盛頓大學研

究 

省府委員，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委

員，台灣省選舉委員會委員，台灣

省政府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委員，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諮詢委

員，參與公司法修正（研究顧問、

研究委員） 

院辦 

周 冶 平 1961.08 男 外 朝陽大學法學士 法務部主任秘書，國民黨中央黨部

副秘書長 
《法務部Ⅰ》

110；廖正豪訪
談；何尚先訪談

鄭 玉 波 1961.08 男 外 日本京都帝國大
學法學士 

日本高等考試及格，行政院法規委

員會委員，民法修正委員會委員，

大法官 

《當代名人》，

p180 

錢 國 成 1961.08 男 外 中央大學法學士 軍事委員會軍法執行總監部軍法

官，第八戰區軍法執行監部主任軍

法官（1939），地方法院檢察官（重
慶），高等法院推事（甘肅），台

《當代名人》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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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高等法院（1946），行政法院評

事，庭長，高等法院院長，最高法

院院長 
張 劍 寒 
（政治系）

1961.08 男 外 台大政治系畢
業，台大政研所

碩士 

行政院政務委員，行政院大陸會報

工作委員 
《現代名人》786

胡 開 誠 1962.08 男 外 暨南大學法律學

士 
軍法官，國家安全會議國家總動員

委員會法制室主任，行政院秘書兼

法規會主任委員，行政院法會主委

兼訴願委員會主委 

《當代名人》77

陳 瑋 直 1965.08 男 外 法國博士 法官 何尚先訪談 
蔡 墩 銘 1965.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碩

士，德國弗萊堡

大學法學博士 

- 院辦 

楊 日 然 1966.08 男 本 東京大學大學院
社會科學研究科

法學碩士，博士

大法官 《月旦法學》3，
14-16 

翁 岳 生 1966.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德
國海德堡大學法

學博士 

司法院院長，大法官，行政院法規

會委員，行政院研考會委員，教育

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常務委

員，曾參與行政程序法、稅捐救濟

法、訴願法、國家賠償法、行政訴

訟法、行政院組織法、行政制裁制

度、行政程序法，資訊立法等法案

研修活動 

院辦 

林 福 順 
（政治系）

1966.08 男 本 - -  

施 啟 揚 1967.08 男 本 台大法律學士，

台大法研所碩

士，西德海德堡

大學法學博士 

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

中央五組副主任，中央青年工作會

副主任，教育部常務次長，行政院

法規委員會委員，司法行政部法規

委員會委員，司法院院長 

《當代名人》72

林 菊 枝 1967.08 女 本 台大法學士、碩
士，德國慕尼黑

大學法學博士 

- 政大法律系網站

陶 龍 生 1967.08 男 外 - -  
楊 壽 山 1967.08 男 外 - -  
賀 德 芬 1967.08 女 外 台大法學士，美

國華盛頓大學法

學碩士（在職中

取得），劍橋大

學研究 

行政院文建會委員，內政部著作權

評審委員會（委員），廣電基金董

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 

院辦；王泰升訪

談 

張 麟 徵 
（政治系）

1967.08 女 外 台大法學士，法
國巴黎大學法學

博士 

- 《當代名人》

2135 

梁 鋆 立 1968.06 男 外 東吳大學法學
士，喬治華盛頓

上海臨時法院推事，外交部及司法

部秘書，行政院參事，外交部條約

《當代名人》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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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理學博士 司司長、顧問，聯合國國際法典司

長（1929），聯合國國際法海洋法

會秘書（1949） 
劉 得 寬 1968.08 男 本 台大法律學士，

日本東北大學法

學碩士、博士 

- 《當代名人》

1030 

曾 世 雄 1968.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台
大法研所肄業，

法國斯特拉斯堡

法學博士 

執業律師，服務政府機關 曾著「企業設計

法」作者簡檔 

戴 東 雄 1969.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德
國邁因茲大學法

學博士 

司法院大法官，人工生殖管理法起

草召集人，民法親屬修正召集人 
院辦 

王 澤 鑑 1969.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德
國慕尼黑大學法

學博士 

大法官 院辦 

廉 芳 芝 1969.08 女 外 台大法學士 -  
林 文 雄 1969.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東

京大學法學碩

士、博士 

行政院研考會諮詢委員，考選部律

師檢覈委員會委員 
院辦 

徐 小 波 1969.08 男 外 台大法學士，美
國紐約大學法學

碩士，佛萊轍外

交學院外交碩士

執業律師，行政院（顧問），行政

院民營化顧問小組（委員），外交

部 APEC 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會（委

員），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

委員會（委員），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保護智慧財產諮詢委員會（諮詢

委員），工業技術研究院培訓科技

景跨領域高級人才計畫指導委員會

（委員），行政院提升國家競爭力

行動小組（委員），經濟部產業技

術規劃審議委員會（委員），財政

部金融革新小組（委員） 

院辦 

柯 菊 1969.08 女 本 台大法學士，日
本京都大學研究

法規委員會（專題研討） 院辦 

馬 志 錳 1970.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碩
士 

- 院辦 

蘇 俊 雄 1970.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碩
士，德國弗萊堡

大學法學博士 

大法官 院辦 

王 仁 宏 1970.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德
國海德堡大學法

學博士 

總統府國策顧問，行政院研考委員

會主任委員，台灣省政府委員，經

濟部顧問兼訴願委員會委員，教育

部顧問，中央選舉委員會巡迴監察

員 

院辦 

蘇 遠 成 1971.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日
本東京大學法學

地方法院推事，檢察官，執業律師，

經濟部顧問兼訴願委員會委員、教

《當代名人》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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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 育部顧問、中央選舉委員會巡迴監

察員 
駱 永 家 1971.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日

本東北大學法學

碩士、博士 

行政院衛生署法規會委員、訴願委

員會委員，行政院消保會研究委

員，財團法人民事訴訟法研究會委

員，民事訴訟法研修委員會委員 

院辦 

曾陳明汝 1972.08 女 本 台大法學士，法
國斯特拉斯堡大
學法學博士 

 院辦 

汪 大 華 1972.08 男 外 - -  
陳 榮 宗 1972.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日

本慶應大學法學
碩 士 ， 德 國

Saarland 大學法
學博士 

執業律師，司法院破產法、強制執
行法、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
委員 

院辦 

廖 義 男 1973.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德
國杜賓根大學法
學博士 

行政院法規委員會委員，行政院公
平會副主委，中選會委員，行政院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顧問），司訓

所講座，曾參與公平交易法、消費
者保護法、行政程序法、行政罰等
草案研擬 

院辦 

朱 石 炎 1973.08 男 外 台大法學士 地方法院檢察官，高等法院檢察
官，福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檢察處

兼行首席檢察官，法務部法律事務
司司長，檢察司司長，常務次長，
司訓所所長 

《法務部Ⅱ》153

劉 宗 榮 1974.01 男 本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台大法

學博士 

執業律師，公平會副主委，行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爭議調處委員 

院辦 

李 鴻 禧 1974.10 男 本 台大法學士，日
本東京大學博士
課程修畢 

 院辦 

黃 茂 榮 1975.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碩
士，德國杜賓根
大學法學博士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員 院辦 

柯 澤 東 1975.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法
國巴黎大學法學

博士 

考試委員，商務仲裁協會委員 院辦 

葛 克 昌 1975.08 男 外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德國慕
尼黑大學研究 

財政部賦稅革新小組（委員），財

政部規費法制定小組（委員），財
政部公共債務法制定小組（委員），
經濟部礦業法研修小組（委員），

財政部訴願委員會（委員） 

院辦 

曹 俊 漢 
（政治系）

1977.08 
 

男 外 台大法律學士，

台大政研所碩
士，奧克拉荷馬
大學政治學博士

 《當代名人》

2564 

林 子 儀 1978.08 男 外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康乃爾

- 院辦；王泰升訪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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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學博士
（在職中取得）

邱 聯 恭 1979.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日
本東京大學法學

博士 

法官，司法院民事訴訟法、公證法、
非訟事件法修正委員會委員，司法

院家事事件法研究制訂委員會委員
兼召集人，司法院專家參審試行條
例研究委員會委員 

院辦 

朱 柏 松 1981.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碩
士，日本京都大

學博士課程修

畢，西德法蘭克

福大學研究 

起草不動產交易法、土地徵收條

例、物權修正案、消保法施行細則、

野生動物保育法 

院辦 

余 雪 明 1968.08
、

1982.08 

男 外 台大法學士，美
國加州柏克萊大

學法學博士 

財政部金融革新小組（委員），經

濟部民營化諮詢委員會（委員），

台灣證券交易所董事，行政院公營

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業小組，參與「行

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草

案」審查、公聽，證券交易法修正

案及後續行政規章修訂，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金委員會委員 

院辦 

張 偉 仁 1982.08 男 外 台大法律系學

士，耶魯大學法

學碩士，哈佛大

學法學博士 

- 王泰升訪談 

陳 志 龍 1987.02 男 本 中興大學法學
士，台大法學碩

士，德國法蘭克

福大學法學博士

 院辦 

傅 崑 成 1987.08 男 外 台大法律系學

士，台大法研所

碩士，美國維吉

尼亞大學法學博

士 

行政院顧問，國大代表，立法委員 《名人錄》228

許 宗 力 1987.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德國哥

廷根大學法學博

士 

台北市政府法規會（委員），經濟

部法規會（委員），環保署法規會

（委員），國民大會（憲政顧問），

台北市政府國賠會（委員），環保

署訴願會（委員），行政院公平交

易委員會（委員） 

院辦 

葉 俊 榮 1988.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耶魯大

學法學博士 

行政院全球環境變遷政策指導委員

會委員，行政院衛生署訴願委員會

委員 

院辦 

王 泰 銓 1988.09 男 本 台大法學士，德
國洛桑大學法學

博士 

法務部大陸法規研究會（委員），

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仲裁員） 
院辦 

黃 宗 樂 1989.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日本大

阪大學法學博士

律師懲戒復審委員會委員，總統府

國策顧問，公平會主委 
院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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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 山 田 1990.08 男 本 中央警官學校法
學士，德國杜賓

根大學法學博士

司法行政部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研

究委員，司法院刑事訴訟法研究修

正委員會研究委員 

院辦 

黃 榮 堅 1990.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德
國波昂大學法學

博士 

執業律師，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法

規會委員，台北縣選舉委員會委

員，台北縣衛生局醫事審議委員會

委員 

院辦 

羅 昌 發 1990.08 男 本 輔仁大學法學
士，台大法學碩

士，美國哈佛大

學法學博士 

執業律師，經濟部貿易調查委員會

（委員），經濟部法規會（委員），

經濟部我國參與國際經貿組織專案

小組（法律顧問），陸委會訴願會

（委員），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法規

會（委員），公平交易委員會（委

員），財政部關稅總局進口貨品原

產定鑑定專家 

院辦 

謝 銘 洋 1990.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德國慕

尼黑大學法學博

士 

執業律師 院辦 

林 群 弼 1991.08 男 本 中興大學法學
士，日本慶應大

學法學博士 

- 院辦 

李 茂 生 1991.08 男 本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日本一

橋大學法學博士

教育部及法務部少年矯正學校矯正

教育指導委員會，台北市少年輔導

委員會委員，參與少年事件處理法

制訂，國防部國軍官兵權益保障委

員會（諮詢委員） 

院辦 

蔡 明 誠 1992.08 男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德國慕

尼黑大學法學博

士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權益委

員會委員，參與有線電視法、公共

電視法、科學技術基本法、原住民

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法等法案之研

修 

院辦 

詹 森 林 1992.08 男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德國法

蘭克福大學法學

博士 

執業律師 院辦 

王 泰 升 1993.08 男  台大法學士，中
興大學法學碩

士，美國西雅圖

華盛頓大學法學

碩士、博士 

執業律師，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法

規會委員，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原

住民身分法研修小組委員 

院辦 

林 明 鏘 1994.08 男  台大法學士，德
國海德堡大學法

學博士 

考試院銓敘部訴願及復審審議委員

會（委員），台北縣政府訴願審議

委員會（委員），台北縣政府公務

員復審委員會（委員），教育部中

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內政部警政

院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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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特殊功績升職委員，中央健保局

法律諮詢顧問 
林 永 謀 1994.08 男  台大法學士 地方法院法官，高等法院法官，最

高法院法官兼庭長，大法官 
《名人錄》93 

郭 振 恭 1995.08 男  台大法學士，台
大法學碩士，日

本廣島大學研究

檢察官，法官，商務仲裁協會仲裁

人，民法親屬編研究修正委員會委

員，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評鑑委員 

院辦 

王 文 宇 1995.08 男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美國哥

倫比亞大學法學
院法學碩士，美
國史丹佛大學法

學博士 

執業律師 院辦 

蔡 茂 寅 1995.08 男  台大法學士，日
本名古屋大學法
學博士 

內政部法規會委員，行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法規委員，行政院勞委會法
規委員，行政院訴願委員，台北縣
訴願委員、法規委員，台北市法規

委員 

院辦 

黃 昭 元 1995.08 男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哈佛法
學碩士、博士 

執業律師，台北市勞工局就業歧視

評議委員會委員，台北市政府訴願
審議委員會委員，總統府跨黨派小
組成員 

院辦 

許 士 宦 1995.08 男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法學博

士 

執業律師，司法院破產法研究修正
委員會研究委員，法務部法律扶助

基本法研修小組，司法院家事事件
法研究制定委員會委員 

院辦 

顏 厥 安 1996.08 男  台大法學士，德
國慕尼黑大學法
學博士 

- 院辦 

許 志 雄 1997.08 男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日本東

京大學研究 

- 院辦 

王 兆 鵬 1997.08 男  台大法學士，美
國芝加哥大學法
學博士 

執業律師 院辦 

陳 忠 五 1997.08 男  台大法學士，法
國巴黎第一大學
法學博士 

執業律師 院辦 

陳 聰 富 1997.08 男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美國哈

佛大學法學碩
士，美國紐約大
學法學博士 

執業律師，大法官助理 院辦 

曾 宛 如 1998.08 女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美國哈

佛大學法學碩
士，英國倫敦大
學法學博士 

- 院辦 

陳 妙 芬 1998.08 女  中興法學士，德 行政院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起草小 院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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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廷根大學法
學碩士、哲學博

士候選人、法學
博士 

組 

林 鈺 雄 1999.08 男  台大法學士、法
學碩士，德國慕
尼黑大學法學博

士 

- 院辦 

資料來源及說明： 

陳韻如製表。本表所列之教師包含台灣大學法律系（包含法律專修科）之教師，與於本系

教授國際公法的外系教師，同時並限曾擔任講師以上教職者，僅擔任助教不列入。教師名

單、到校時間資料主要來源係歷年《國立台灣大學教職員錄》，此外為「國立台灣大學行

政會議記錄」（言「續聘」者，推定前一年「新聘」），若與「訪談記錄」相衝突則以此

兩份資料為準。由於《國立台灣大學教職員錄》上，族群別（省籍）的記載自 1991學年

度為止，故本表於 1992學年度開始不再記載族群別。-：不明，有待查證。？：參考資料

相衝突，有待查證。《台大論叢》：國立台灣大學法學論叢。《司法院Ⅰ》：司法院《司

法院史實紀要（一）》（台北：自刊，1982）。《司法院Ⅲ》：司法院《司法院史實紀要

（第三冊）》（台北：自刊，1985）。《當代名人》：「中華民國名人錄」編輯委員會《中

華民國當代名人錄》（台北：中華書局，1978、1983、1985）。《法務部Ⅰ》：法務部《法

務部史實紀要（第一冊）》（台北：自刊，1990）。《法務部Ⅱ》：法務部《法務部史實

紀要（第二冊）》（台北：自刊，1990）。「會議」：國立台灣大學行政會議記錄。《紀

要》：司法行政部《動員戡亂時期司法行政紀要》（台北：自刊，1972）。《朝陽》：熊

先覺、徐葵《法學搖籃—朝陽大學》（北京：燕山出版社，1997）。院辦：國立台灣大學

法律學院辦公室。《傳記》：《傳記文學》。《名人錄》：朱維瑜編《中華民國名人錄》

（台北：中央通訊社，1999）。《現代名人》：中國名人傳記中心《中華民國現代名人錄》

（台北：自刊，1991）。 

約自 50 年代至 60 年代前期，台大法律系如同帝大政學科般，從本系畢業

生中擇優者留校任教。1950 年時，台大校長傅斯年眼見中國大陸的師資來源已

斷絕，決定自行培養師資，即讓各系該屆畢業生中成績最優者擔任助教（相當

於政學科的助手），其行政工作不多，主要在做研究，準備將來需授課。研究

成果必須寫成論文，據以申請升等。從助教升講師至少四年，講師升副教授三

年，副教授升教授三年，不過十年內升到教授的不多。先前已依此目標留校擔

任助教者已有劉甲一、陳棋炎，而傅斯年聘用政策下第一位留校任助教者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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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寶。5 接著有張甘妹、施綺雲、何尚先、王啟中、柯芳枝、賀德芬、廉芳芝、

柯菊等曾依循著先任助教再升講師等的升遷管道，不過有些人後來離開教職。

且例如劉甲一、賀德芬亦於任教後的在職中，到國外攻讀博士或碩士學位。至

於劉宗榮、葛克昌、林子儀等雖也是先擔任助教，再累升至教授，但係以碩士

學位取得講師資格，略有不同。6

在此同時，因亟需師資，許多已來到台灣的中國大陸法學者及在司法或行

政部門工作的法律實務家，事實上由系主任遴選後即受聘於台大法律系，其人

數超過依前述「畢業生留校任教」模式者（參見表 3-2）。因 1953 年開辦法律

專修科以致增加的教師員額，就是由這批法律專家，以教授或副教授資格填滿，

而跟上述由本系畢業生自助教起聘者，共同構成 50 年代的本系第一波新聘教師

熱潮。嗣後遇有空缺時，仍經常由現有的法律專家補充之。例如 1964 年 3月王

伯琦突然過世，有人將鄭玉波的書送給梅仲協看，並徵詢能否由鄭玉波代王伯

琦的課，梅仲協轉告當時系主任韓忠謨，韓忠謨面晤鄭玉波後即敲定此事，並

於代課半年後，正式聘用之。7 同年韓忠謨也馬上找錢國成來擔任民法債總課

程的老師，按錢國成一直待在司法界，當時並沒發表什麼論著，但可能因韓忠

謨曾任司法行政部主任秘書，知其法學造詣足以勝任，故聘任之。8

自 60 年代中期以後，台大法律系教師大多是由本系畢業生於出國留學、獲

得博碩士學位後，以副教授或講師等資格開始任教（參見表 3-2）。首例即 1965

年返校任教的蔡墩銘。從 1966 年至 1975 年的十年間，有楊日然、翁岳生、施

啟揚、林菊枝、劉得寬、曾世雄、戴東雄、王澤鑑、林文雄、徐小波、蘇俊雄、

王仁宏、蘇遠成、駱永家、曾陳明汝、陳榮宗、廖義男、李鴻禧、黃茂榮、柯

澤東等計二十名曾依循此模式受聘為本系教師，這一波新聘而來的教師，帶進

                                                                          
5 參見馬漢寶＜台大法律學系五十年：憶往與懷故＞《台大法學基金會通訊》9、10，2000-6，
頁 2-3。 

6 參見廖義男訪談。 
7 參見劉振強訪談。 
8 參見廖義男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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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新的法學研究方法。但也因教師的名額已用盡，後繼者較不易進入本系任教。

其後十年，僅邱聯恭、余雪明、張偉仁等三位本系畢業生於出國留學獲博士學

位後，返校任教。從 60 年代後期至 90 年代，已很少新進教師是司法實務界人

士，僅朱石炎、林永謀、郭振恭等幾例，但其仍為本系畢業生。 

80 年代後期，才展開第三波新聘老師熱潮。於 80 年代前期，有八位早期進

入本系任教的資深老師，雖年歲已大仍不願退休，以致師資無法新陳代謝。當

時的戴東雄系主任乃訂定兼任老師年滿七十五歲以上即不再續聘的辦法，以解

決此困境。由於因而被停聘的教師包括戴系主任的父親戴炎輝，故較能平息其

他資深老師的反彈，順利建立新制，使新聘教師成為可能。9 接著，1990 年設

財經法組，教師員額隨之增加。1987 年至 1990 年的四年間，有陳志龍、傅崑成、

許宗力、葉俊榮、王泰銓、黃宗樂、林山田、黃榮堅、羅昌發、謝銘洋等十位

新進專任教師（參見表 3-2）。 

於 90 年代，為使教師年齡分布平均，一個年度大概只聘一至三名新老師，

但專兼任加起來仍達二十位之多。包括林群弼、李茂生、蔡明誠、詹森林、王

泰升、林明鏘、林永謀、郭振恭、王文宇、蔡茂寅、黃昭元、許士宦、顏厥安、

許志雄、王兆鵬、陳忠五、陳聰富、曾宛如、陳妙芬、林鈺雄等（參見表 3-2）。

此時聘任決定權已移至系務會議，起初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可新聘，後來

修改為若講授「優先科目」者，則超過二分之一同意即可。此外，向來只要有

博士學位即以副教授任用，自 1993 年起，若未同時具備一年以上教學經驗者，

須先擔任講師一年；自 1997 年起，依台大校方規定，有博士學位者不論是否具

備一年以上教學經驗，均從助理教授開始聘起。 

不管在什麼年代，台大法律系對新聘教師的標準，相當專業取向且嚴謹。

於威權統治時代，不免會有「關係」良好且形式上亦擁有學位、惟志不在教學

研究的人，想向台大法律系謀得一份教職，但歷來系主任都很有原則地加以拒

                                                                          
9 參見戴東雄、劉宗榮、林子儀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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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由於認為新聘一個老師，事關這個老師所擔任科目未來在台大法律系的發

展，且將是須相處數十年的學術夥伴，新聘教師審查會議總傾向採極高標準責

求申請人，不單考量學術成就或潛力，尚及於為人處世的風評。 

較特別的是，向有父母子女、或夫妻不同系任教的不成文規矩。例如戴東

雄留學回國後，先去政治系擔任客座副教授，待其父戴炎輝改為兼任教授後，

才進入法律系。曾世雄與曾陳明汝也因具有配偶關係，而未能同在台大法律系

任教；曾陳明汝後來又提早退休，好讓其女曾宛如有機會經過層層考驗後進入

本系任教。10

杌族群別與性別 

40 年代後期至 60 年代前期的新聘教師，以屬外省族群者居多。設系之初的

1946至 49 年間新聘教師，和畢業生留校以助教起聘者，大致上均為本省人、外

省人各半。但 1950 年起至 1962 年為止，約當第一波新聘教師潮之時，凡以教

授、副教授起聘者，全都係外省人（參見 3-2）。按國民黨政府已自中國大陸帶

來一群熟悉中華民國法的法律實務家，以及近代中國所培養的法學者。因此當

時整個教師群，是以外省人教師為主力。這在某種程度上，促成了台大法律系

之傳承近代中國的法學經驗。 

60 年代後期至 70 年代前期新聘教師，則以屬本省族群者占多數。60 年代

中期以後至 1975 年為止，即第二波新聘教師潮時，依「本系畢業後出國獲學位

始受聘」的模式進入法律系者，除一人外，全都係本省人（參見 3-2）。按如下

一章所述，不同於當時的其他許多科系，台大法律系的學生以本省人居多，韓

忠謨系主任（1958～1966）遇有空缺，就儘量聘任本系學生，只問才能、不問

族群別，開啟新聘留學歸國本省人學生的風氣。11 使接手的系主任劉甲一（1966

～1970）及王澤鑑（1970～1976），得賡續斯旨。其結果，整個台大法律系教

                                                                          
10 參見曾陳明汝＜法外追夢＞（收入曾陳著《商標法原理》，台北，自刊，2000），頁 505。 
11 參見蘇俊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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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群，已是屬本省族群者多過於屬外省族群者。12

80 年代後期至 90 年代的新聘教師族群別，已與台灣社會的族群人口相對

稱。第三波新聘教師潮中受聘者中，本省人、外省人均有，但仍以前者占多數

（參見表 3-2）；惟台灣人口原以本省人占約百分之八十六，新聘教師中以本省

人居多數，不足為奇。且基於在台灣的共同生活經驗，本省、外省族群間差異

性已漸次縮小。 

教師性別是另一個問題。戰前不論中國大陸或台灣本地，習法者幾乎都是

男性，故 40 年代後期至 60 年代前期以既有法律專家為主的師資結構裏，少有

女性。在重視國外學位的第二波新聘潮中，復因 50 年代台灣社會不鼓勵女學生

出國深造，13 以致女性除了少數例外，均錯失良機。不過，在依據在校成績、

不必出國深造的「留校後以助教起聘」的聘任管道上，女性與男性各占一半，

尤其是劉甲一系主任時代，培育比較多成績優異的女助教。14 因此法律系的師

資結構裡，還能有一些女性教師，但仍居少數。 

在 90 年代，留任助教之途已斷。所幸隨著社會變遷，已有不少女性法律人

出國留學或在國內獲得博士學位，得以在重學位的新聘教師程序上掙得一些機

會。台大法律系在 1998 年，於睽別二十一年之後，終於出現兩位女性的新聘教

師。依據 2000 年 9月為止的統計，台大法律系專任教師中，有三十六名男性，

卻僅五名女性，其比例過於懸殊。15 待 90 年代大量朝學術研究發展的女性法律

人漸次學成後，情況應有所改善。 

3.學經歷 

早期的台大法律系，與帝大政學科一樣，教師的最高學歷以法學士為多。

稍有不同的是，法律系擁有法學博士的教師較多一點，且屬正式編制內，並非

                                                                          
12 參見王澤鑑訪談。 
13 參見張甘妹、柯芳枝訪談。 
14 參見王澤鑑訪談。 
15 資料來源為台大法律學院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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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講師（參見表 3-2）。於帝大政學科時代，許多優秀的日本法學家較想留在

內地，不欲遠赴帝國邊陲的台灣任教；但早期的台大法律系，卻恰好吸引了許

多不願留在中國內地受共產黨統治的法學家。自早期即有之留校任助教的新聘

教師，通常以法學士為最高學歷，但幾乎都曾赴外國大學為短期研究，不過也

有再取得博士或碩士學位者（參見表 3-2）。 

60 年代中期以後至 80 年代前期，靠國外學位獲新聘的教師，絕大多數持博

士學位，只有兩位留學日本者是以博士課程修畢，另有兩位以碩士學位獲聘。

自 80 年代後期迄今，藉國外學位獲新聘者，全係博士學位。其間，極少數出身

司法實務界的兼任教師，仍以法學士為最高學歷（參見表 3-2）。 

本系教師中，大部分擁有台大法學士或法學碩士之學位，亦即曾在學生時

代接受過台大法學教育。屬於例外者有兩種情形，其一是某些已在中國大陸接

受法學教育的早期的教師，其二是畢業於台灣的其他法學教育機構，在第三波

新聘潮中，因具有國外博士學位而獲聘的教師。16 按台大既然是台灣最早設立

的法律學系、法律學研究所，50 年代在台灣完成法學教育再赴國外深造者，自

以出身台大者占絕對多數，再順著前述第二波新聘熱潮回母校任教。於台灣其

他法律系所紛紛設立後，台大法律系所仍對優秀學生產生極大吸引力，待其再

赴國外獲得學位後即爭取回母校任教，但本系仍不排斥大學係就讀其他法律系

的優秀人才。師資上雖有如是的「近親繁殖」現象，但因下述留學國的多元，

尚不致產生學術過於單一的弊病，反而成為維繫彼此情感、建立基本共識的基

礎。 

從設系到 60 年代初，本系教師中有國外留學經驗者（不問獲得學位或僅為

研究），赴美加者與赴日本者各為十四人，赴法國與赴德奧者各為三人（參見

表 3-2）。換言之，美國及日本為主要的留學國，赴歐陸國家者較少。這相當程

度反映出國民黨政權與美國的親密關係，以及不論近代中國或戰前台灣，均與

                                                                          
16 屬第一類者，人數不少。屬第二類者，僅林山田、林群弼、陳妙芬等三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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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術界有所聯繫。 

60 年代中期以後至 80 年代前期，獲國外學位的新聘教師，或是受聘後在職

中出國進修者，卻是以留學德國為最多，亦即赴德國十一人、日本九人、美國

六人、法國四人（參見表 3-2）。留德者遽增由來於 50 年代後期台大法研所德

文必修政策，以及留德獎學金較易獲得，例如本系俞叔平教授曾為DAAD（德

國學術交流協會）的主考官等。日本對於當時的本省族群學生，有語言上的便

利性，故仍相當具吸引力。當時留美者雖眾，但有的學成後因「思想」問題回

不了台灣，有的則因唸商法而傾向於至實務界服務。17

80 年代後期迄今，獲國外學位的新聘教師中，仍以留德者最多，但留美者

已增多，亦即赴德國十一人、美國（及英國）九人、日本四人、法國（及瑞士）

二人（參見表 3-2）。因在學中受新進留德老師的影響、法研所德文必修、出國

所需費用較低，留德依舊強勢。但留美者已再度崛起，一方面因其於台灣受教

育時，已有較好的歐陸法基礎，可就留美所學與留歐、留日者溝通，另方面也

因很多是專攻公法或基礎法學，有志於在學術界發展。赴日已無語言上優勢，

受聘為教師所必備的學位又不易取得，故人數大減。留法者則一直維持「少數

但不斷絕」的地位。 

由於有上述不同時代的消長關係，於 2000 年台大法律學院專任教師中，取

得國外學位者的留學國別為：德國十四人、美（英）十人、日本九人、法（瑞）

二人，最高學歷為本國學位者有六名。18 充分顯現教師群所受訓練的多元性，

雖因之產生學術典範歧異的問題，但也提供了以台灣本土法律經驗為共同素

材、整合歐陸、英美法學的契機。 

再者，本系早期教師中，有很多於新聘當時即為政府部門官員。出身實務

界的教師，能將其實務經驗融入法律教學中，誠屬可貴；但學者與實務家所應

                                                                          
17 參見蘇俊雄訪談。 
18 資料來源為台大法律學院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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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的角色，終究不全然相同。後來，有些教師也可經由「借調」方式，接觸

實務工作，例如過去台灣省政府就曾將幾個省府委員名額，禮讓給在台大法律

系任教的老師。19 第二代出國留學後返校服務的教師，一般而言於任教前較少

法律實務經驗，復從國外帶進豐富的法學理論，故將學者的批判功能發揮得淋

漓盡致，而嗣後再出任公職者也不少。第三代教師有不少在出國前曾執業律師

（參見表 3-2），熟悉實務，故均致力於結合理論與實務；雖仍有因法律專長而

為政府機關所借調者，但通常對於高度政治性的職位，保持一定的距離。 

4.意識型態 

由於 60 年代以前任教本系的第一代教師，多數為甫經歷中國民族主義洗禮

的外省族群，很自然會流露其「中國認同」，就像政學科時代日本內地來的教

師，亦表露其日本認同。尤其是當時威權統治政權的教育方針，乃是灌輸學生

「中國意識」，故占少數的本省族群教師也習於、或不敢反對以中國意識為基

準的論述。例如王伯琦 1956 年發表《近代法律思潮與中國固有文化》，探討近

代西方法律如何施行於欠缺個人主義傳統的中國時，完全沒考量到其身處的台

灣根本未經歷中國在二十世紀前期的「清末修律、民國成立、制定仿效德瑞等

國的近代法典」，而是在日本統治下受近代法律思潮的衝擊，蓋王伯琦老師並

無台灣的日治經驗也。20 然該文所述的那段歷史記憶及詮釋，卻一直主宰著台

灣法學界關於繼受近代法律的思維。於 1955 年，有日治經驗的戴炎輝為台灣省

文獻委員會撰寫《台灣省通志稿》「司法」部分時，曾謂：「吾國（中國，筆

著註）於清末⋯⋯始提倡變法自強，而台灣已淪陷於日本。日本變法，比吾國

早三十年，其據台後，於台灣亦悉依新制⋯⋯」21 但是，台灣法學界有多少人

聽過戴炎輝老師這些話？ 
                                                                          
19 參見林子儀訪談。 
20 參見王伯琦《近代法律思潮與中國固有文化》（台北：法務通訊雜誌社，民 82，五版），
頁 23-24、67-70。筆者相信以王伯琦老師之重視法與社會文化的關連，若能知悉台灣日治時

期近代法律的施行狀況，一定會將其納入討論中。 
21 戴炎輝《臺灣省通志稿政事志司法篇》第一冊（台北：臺灣省文獻委員會，民 44），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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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第一代教師，因多數人現任或曾任司法或行政部門工作，經常傾向於

支持實務見解。但繼受自西方的國家法制裏所蘊涵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到

底跟當時執政者的集體、專制思想有所衝突，此不同於前述之與執政當局共享

中國意識，所以仍然會很謹慎地「從學理上」批判政府所持見解。在 50 年代的

台大法學院內，薩孟武為首的政治系，相較之下，比法律系更勇於批判政府。 

60 年代中期以後，以本省族群為主的第二代教師漸多，但第一代流傳下來

的中國意識，仍十分牢固。其實，在堅持中國正統性的威權政府統治下，有台

灣歷史經驗的本省人教師，也不敢據此發展出「台灣意識」（亦即以台灣為主

體來看待各種事物），正面衝撞中國意識。但是國家法本身之業已接受近代西

方個人、自由主義，給予第二代教師一個很好的切入點，得以將其從歐美或日

本所學之強調自由民主的法學理論，透過現行法制的相關規定，批判政府部門

各種法律措施。 

自 80 年代後期開始被聘入的第三代教師，適逢台灣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

大環境，擁有更寬廣的思想空間，故其一部分教師結合某些早已持自由民主批

判威權統治的第二代教師，明確地揭櫫台灣意識的法學研究。但整個教師群當

中，亦有部分教師固守中國意識。不過，基於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共同信念，

彼此仍相互尊重。 

與上述發展相呼應的是，本系教師從政府嚴密的思想控制枷鎖中掙脫的一

頁滄桑史。早在 1949 年 8月，台灣省警備總司令部即要求台大新進教職員應「覓

取保證」，22 企圖以類似「連坐」方式，相互監視思想。60 年代初期，屬政治

系的彭明敏因「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被關在警總，在那裏他時常看到台大

一位孔姓職員進進出出，此人正是國民黨政府派駐台大的「安全人員」，負責

提供教職員和學生的「安全資料」。23 70 年代前期，蘇俊雄主張國會全面改選

                                                                          
22 第六八次行政會議（1949.8.14）。 
23 參見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錄》（台北：前衛出版社，1994），頁 182。亦參見

張德溥＜折戟沉沙（上）＞《傳記文學》79: 6，2000-12，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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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論就被錄音、拿去分析，且如其所述：「自己也要知道有一個界線，真的

有問題出來的時候，教官、總務長還是會暗示一下『要節制』」。24 70 年代後

期，當時反國民黨的許信良寄一封服務處成立的宣傳信至台大法學院給跟他不

相識的劉宗榮，信被收發室扣住後交由楊日然系主任處理，結果系主任把課上

到一半的劉宗榮找出來，一起到教官休息室。25 直到 80 年後期，於許宗力申請

返校任教時，可能因其「安全資料」顯示有「不安全之虞」，還須勞駕翁岳生

及馬漢寶出面擔任「保證人」，始得以聘用之。26 顯然學校以外還有一位「老

大哥」，正進行另一場教師審查會。 

教師的上課內容，大約於 1987 年解除戒嚴之前，涉及憲法、國家政治體制

者比較有禁忌，其他如程序法、民商法則沒什麼禁忌。27 像李鴻禧的憲法課，

就有「好學的」教官來「旁聽」。28 雖然李鴻禧在課堂上還是暢所欲言，但在

教師升等上，卻受到不同的待遇，而且很難找到願意審查他升等的教授。29 是

不是有「外力干擾」，就看這個「外力」如何界定？什麼樣的行為算「干擾」？ 

韓忠謨當不了台大校長，很可能跟他是「台大法律系老師」有關。於台大

經歷系所主任、院長、訓導長與教務長的韓忠謨，據說原已被規劃出任台大校

長，但有人向蔣經國密呈：美麗島事件及黨外政治反對運動，乃至海外從事台

灣獨立運動的許多領導人都是台大法律系的系友，在台大法律系執教鞭的韓忠

謨應為此負責，豈可被任命為台大校長，以致政府匆促間指派另一位已退休工

學院教授出任校長。30 其實，韓忠謨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理念的堅持，早已

                                                                          
24 參見蘇俊雄訪談。 
25 參見劉宗榮訪談。 
26 翁岳生教授曾於 2000 年 5月 24日，台大法律學院舉辦「春風化雨半世紀－馬漢寶教授教學

五十週年演講暨慶祝茶會」中，揭露其曾請馬老師幫忙，一起為聘任許宗力擔任保證人。 
27 參見張甘妹訪談。 
28 參見吳貞良訪談。 
29 參見林子儀訪談。 
30 參見同上註；林山田＜論去犯罪化與去特別化＞（收入林編《刑事思潮之奔騰：韓忠謨教授

紀念論文集》，台北：韓忠謨教授法學基金會，2000），頁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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凌駕族群情結、或中國意識與台灣意識之上。 

 

二、教學研究生涯面面觀 

（一）帝大政學科 

1.教師待遇 

台北帝大教師在國家官僚體系中，地位崇高、俸給優渥。1928 年台北帝大

初設時，僅校長為「勅任」官，教授及副教授屬「奏任」官，31 但 1942 年時，

教授亦列入勅任官，32 故似有逐漸調升趨勢。依 1942 年的規定，整個台灣文官

體系中年俸最高者為總督，其次就是台北帝大校長，接著才是行政部門首長－

總務長官，然後是司法部門首長－高等法院長。33 依編制，台北帝大教授，屬

高等官一等至二等（為勅任官），同層級的有：總務長官、總督府內各局長、

州知事、高等法院長及該院上告部判官、地方法院長、高等法院檢察官長、地

方法院檢察官長等等，亦即相當於行政及司法部門最高領導階層。台北帝大副

教授，屬高等官三等至七等（為奏任官），同層級的有：法院判官和檢察官、

各局參事、中學校長、師範學校長、廳長等等，連警察系統中最高階的「警視」

都排不上這個階層。34 帝大政學科教師所受到的尊崇，由此可見。 

政學科教師經常赴日本內地，特別是東京和京都，以及台北以外的台灣各

地出差，蒐集各個法領域的資料。35 但除了台北帝大初設時外，似乎教師於在

職中，未被派往歐美國家為研究，更遑論攻讀學位。 

2.教師的研究活動 

依台北帝大《學內通報》所載，政學科教師曾組成下述六個學會。從這些

學會活動的內容來看，政學科的學術討論風氣相當興盛，且當時法學者關心和

                                                                          
31 松本巍《台北帝大沿革史》，頁 13。 
32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錄》昭和十七年（台北：自刊，昭 17），頁 93。 
33 參見同上註，頁 94，「勅任文官年俸表」。 
34 參見同上註，頁 93-95。 
35 參見陳昭如＜初探台北帝大政學科的法學教育與法學研究＞，頁 66-68，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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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重點，在於日本近代法律、西方歐陸法、以及台灣法制。36

 （1）私法研究會 

《學內通報》內最早有關私法研究會的記載，是 1936 年 5月舉行第九次會

議；最後一次記載，是 1937 年 6月的會議。該學會每月舉行一次例會，依此推

算，應在 1935 年間已設立，但何時停會仍無從確知。從有記錄可稽的這十三次

會議觀之，該會應是由政學科內民商實體法與程序法教師所組成，其中有三次

會議，是以「判例研究」的方式進行。37

 （2）國法研究會 

國法研究會設立於 1936 年 6月，通常每月召開一次，但《學內通報》只記

載到 1938 年 4月的第七次會議。其構成員應是政學科內公法和政治學教師，依

現有資料顯示，大多討論及外國關於國家學的理論或行政法制度，例如園部敏

即報告德國新官吏法及懲戒法、以及有關行政程序總則及其法典化的問題，38 頗

有向西方國家取經的意味。 

 （3）台北比較法學會 

台北比較法學會設立時間不詳，於《學內通報》內首次出現時已是 1937 年

6月的第十七次會議，且僅記載至 1938 年 5月的會議。不過從該會活動和演講

內容亦刊登於當時的法律專業期刊《臺法月報》、演講地點在台北公會堂（今

中山堂），除會員外尚有四十餘名旁聽者等記載，似可推測其係由政學科法律

學門教師，與其他司法官或辯護士等共同設立，或將活動開放給他們參與，應

是整個台灣法律界的重要團體。許多政學科內民法、刑法、公法的教師，均曾

在例會中做過報告。39

 （4）法學讀書會 
                                                                          
36 參見同上註，頁 29。 
37 參見陳昭如、傅家興＜文政學部－政學科簡介＞《Academia－台北帝國大學研究通訊－》1，

1996-4，頁 21、64-65。 
38 參見同上註，頁 21-22、65-66。 
39 參見同上註，頁 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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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法學讀書會是設立於 1937 年 11 月的一個「小而美」的學術團

體。該會由政學科教職員中有志於法律學研究者所組成，會員（如副教授中川

正、中村哲）輪流就重要論著為引介和批評。40

 （5）金曜會 

不同於以上之僅由法律人組成，金曜會具有跨學門、跨科際的特色，參與

的成員不但有政學科內經濟學門的教師，還有政學科以外，例如哲學科的教師，

討論的議題也包羅萬象。該會設立時間不詳，但從 1937 年 6月至 1939 年 1月，

就有十二次演講會，且經常相互質疑、場面熱烈。41

 （6）政學科研究會 

這是一個將行政上屬文政學部的政學科，視為一個單元的研究會。創設於

1938 年 1月 23日，在《學內通報》中最後一次會議是 1943 年 1月間。其成員

為政學科內包括法律、政治、經濟三學門的全體教師，討論的議題涵蓋這三個

領域，不定期地召開會議，地點則經常選在台北公會堂或大公司的集會場所，42 

或許想藉此強化外界對「帝大政學科」的認識吧。 

（二）台大法律系暨法律學院 

1.教師待遇 

早期台大法律系教師的薪資相當微薄。50 年代前期，何尚先老師曾通過就

業考試被分發到銀行，起薪是一千八百元，但何老師志不在此，未去報到，後

來進入本系擔任助教，月薪卻只四百二十五元，差了四倍，每月扣掉在路邊攤

吃三餐的錢，只剩三十二元應付其他生活需求。60 年代後期留學歸國初任副教

授，月薪也才一千八百多元。43 光靠薪水養家，對小孩多的老師來說，是蠻辛

苦的事，且法學雜誌很少，靠稿費賺外快的機會也不多。44 鄭玉波老師為賺稿

                                                                          
40 參見同上註。 
41 參見同上註，頁 22、67。 
42 參見同上註，頁 22、68。 
43 參見王澤鑑訪談。 
44 參見柯芳枝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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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盛暑中仍為三民書局寫教科書，常常得把水潑得滿地，降低氣溫，然後啟

動風扇，吹來涼風，45 由此可領略當時生活的艱困。 

國科會的研究計劃補助，在當時等於是教師的生活補助。46 依 70 年代前期

的情形而言，初任副教授的薪水三千八百元，國科會獎助金是四千元，相當於

一個月的薪水，故教師們大多努力爭取。47 不過，倒也因此逼出許多學術論文。

48 按公立學校教師薪資，向採齊頭式平等，不問教學研究績效，故國科會補助

金似寓有勤於研究者加薪之意。 

惟後來教師的薪資待遇節節調升，國科會獎助金卻沒有隨之調整，大概只

有教授薪水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約 90 年代初，國科會修改為教師須先申請

專題研究計劃，審核通過後可聘助理、購買文具等，但身為主持人的教師不得

領酬勞，須待計劃完成後，以研究成果申請獎助金。最近又改為以非專題研究

計劃成果，亦可申請獎助金，使得專題研究計劃的吸引力再受打擊。49

目前教授級的老師月薪約八、九萬元，相當於行政機關屬中級主管的處長

的薪水，仍不算高，且不論教學認真與否，待遇均一樣。90 年代有許多政府機

關請教師們執行委託計劃案，此不同於教師主動向國科會提出的專題研究計

劃，可能與教師自己的研究興趣並不相符，但計劃主持人每月領約一萬元的酬

勞，可增加收入。50 接下過多跟自己當前研究方向不一致的政府委託案，對學

術生命有一定的斲傷，惟有時候是基於人情而非金錢因素才接案。51

本系教師擁有許多出國進修管道。長期以來，國科會均提供短期出國進修

補助，新進教師經常於返校教學數年之後，藉此赴國外著名大學再進修一年或

                                                                          
45 參見劉宗榮＜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鄭玉波教授逝世周年紀念＞《台大法學基金會 1993

年刊》（台北：允晨文化公司，民 83），頁 9。 
46 參見蘇俊雄、王澤鑑訪談。 
47 參見廖義男訪談。 
48 參見馬漢寶訪談。 
49 參見廖義男訪談。 
50 參見劉宗榮訪談。 
51 參見劉宗榮、王澤鑑、林子儀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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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載。教授也常利用七年輪休一年（最近改為三年半即可輪休半年）的機會出

國進修，此時還可聲請許多外國機構的獎學金，例如美國的傅爾布萊特獎學金、

日本的日台交流中心獎學金等等。由於台大法律系在國內外聲譽卓著，教師較

易於獲得這類獎學金。又台大或法律學院跟許多世界著名大學或法學院簽訂交

換教師協定，本系教師得於赴國外教學之餘，增廣見聞。例如 90 年代初，本系

翁岳生老師曾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授課，該學院Marjorie Rombauer

教授則至本系授課。52

2.教師的研究活動 

戰後改設台大法律系後，未能延續日本時代政學科教師透過學會進行研討

的風氣。在 50 及 60 年代，法律系內教師幾乎不曾組織過讀書會或特定法學領

域的研究會，來進行學術討論，通常是在各自領域裏各自研究。53

不過，在國科會補助下，仍有數位教師從事集體性研究之例。最早的是 60

年代，由國科會補助、韓忠謨以法研所所長身分主持的翻譯「德國民法」。接

著是國科會和中華文化復興委員會補助的「清末民初中國法律現代化之研究」，

但此屬跨校性的研究計畫。70 年代亦曾由國科會補助台大與政大法律系合作完

成「中華民國裁判類編」，以及補助台大、政大、興大等法律系教授，和最高

法院與高等法院法官進行「民商法裁判研究」。54

1970 年年底，本系教師曾籌組一個橫跨學術界與實務界的學會，稱「中國

比較法學會」。成立的構想原來自美國法曹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但因獲悉已有稱為「中國法學會」的團體存在，始加上「比較」兩字。55 其性

質與前述日治時期的台北比較法學會相近，但會員範圍擴及全台。該會歷任理

事長，除出身律師者外，凡屬學者，幾乎均為本系教師；其亦成為本系教師藉

                                                                          
52 參見劉宗榮訪談。 
53 參見馬漢寶、張甘妹、柯芳枝訪談。 
54 參見柯芳枝訪談；林山田《刑事思潮之奔騰：韓忠謨教授紀念論文集》，序，頁v。 
55 參見黃宗樂＜序文＞（收入蔡秀卿等編《臺灣法學會三十周年紀念特刊》，台北：臺灣法學

會，2000），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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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貢獻所學、引領風潮的一個重要論壇。該學會於 1995 年 11 月間決議更名為

「台灣法學會」，係第一個以「台灣」為名的法學團體。 

本系教師也經常是目前台灣相當活躍的各單科學會的主幹。例如民事訴訟

法研討會、民法研究會、台灣行政法學會等等，不勝枚舉。 

相對於上述跨校性學會，本系「法律論壇」擬提供所有法律系的老師，一

個相互討論、分享經驗的場域。90 年代初期推動法律論壇的原始構想是，利用

午餐時間，一邊吃三明治，一邊聽同仁報告其最近研究的主題，遇到的困難或

新的發現，大家相互交換意見；一方面讓系內教師多接觸、培養感情，另一方

能從輕鬆的氣氛中得到一些東西。56 但或許是老師們已習於報告人正襟危坐、

展開嚴謹論述的方式，法律論壇逐漸變成像是「政學科研究會」那般正式的論

文發表會，以致只有專精於該特定領域的系內老師參加。 

法律學院設置後，扮演著常態性推動院內教師相互討論、集體研究，並對

外展現本院研究成果、提升本院聲譽的機構，就是本院所屬的各研究中心（參

見第一章）。其未來能否成為台大法律學院某法領域或某類議題的「研究會」，

端視相關教師們的共同努力。 

其實自台大法律系設系後，教師彼此間學識上、或感情上的交流，都相當

良好。於早期，教師之間的相處十分和諧，雖語言上略有隔閡，但講究倫理又

各知分寸。特別是戴炎輝與洪遜欣二人交情篤厚猶如兄弟，洪遜欣法學造詣精

深，卻苦於中文底子較弱，故其常至戴炎輝研究室共同切磋文字，戴炎輝則不

斷給予鼓勵與協助。57

許多第二代教師，或因留學國相同，或因同受當代法學思潮影響，或因年

齡相近且同住學校宿舍，法學研究及日常生活上的交流十分密切。著名的「台

大法學叢書」，原本是王澤鑑、鄭玉波、楊日然、翁岳生、駱永家等數位老師

                                                                          
56 參見林子儀訪談。 
57 參見馬漢寶＜台大法律學系五十年：憶往與懷故＞，頁 2、4-5。 

 －90－



在等交通車時，於閒聊之間談出來的構想。58 又例如住校舍的廖義男、王澤鑑、

戴東雄等，常整個家庭一起出遊。59

第三代教師已無法同住學校宿舍，但基於對社會、對系務的共同關懷或期

待，也會有非正式的討論或連袂參與某些活動。留學國的多元，不必然是個負

面因素，例如林子儀、許宗力、葉俊榮彼此所學相近，理念契合，雖留學國不

同，但經常請教對方關於其留學國的法制情況。60

教師間也不免有磨擦。不同的專攻領域可能導致對同一問題有相異見解，

各執己見的結果難免傷和氣。例如韓忠謨與林紀東對於刑法修正時應否增訂法

人犯罪，就分別從刑法學以及行政法學的角度，表示不一樣的態度，以致開會

時彼此都坐得很遠。61 同領域的教師，也可能因採取不同的學說，而產生溝通

上問題。甚至，可能因「開課」、指導多少學生、或課堂上批評另一位老師，

導致不和諧。62 有時候教師升等所生「一桃殺三士」現象，也是嫌隙由來。63 不

過，就整個教師群而言，上述均屬少數例外情形。 

                                                                          
58 參見王澤鑑訪談。 
59 參見廖義男訪談。 
60 參見林子儀訪談。 
61 參見廖正豪訪談。 
62 參見蘇俊雄訪談。 
63 參見林子儀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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